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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科中心學校 函
地址：236301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241
號
承辦人：黃嘉如
電話：(02)22612483 分機88
傳真：(02)22610957
電子信箱：jiaru@apps.ntvs.ntpc.edu.
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神岡工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6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新工實字第11596900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4學年度機械基礎實習與產業新科技推廣-「翻滾吧！悟空！銲你一起學TIG」

研習實施計畫 (9690027_公告1150203機械基礎實習與產業新科技推廣-「翻滾
吧!悟空!銲你一起學TIG」研習v1.pdf)

主旨：檢送114學年度機械群科中心之機械基礎實習與產業新科

技推廣-「翻滾吧！悟空！銲你一起學TIG」研習實施計畫

1份，歡迎各校機械群科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科中心114學年度工

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研習日期：115年2月3日（星期二）09：00～17：00，全程

參與研習人員核發8小時進修研習證明。

三、研習地點：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板金科電腦繪圖教

室、銲接工場、粉體工場（360017苗栗縣苗栗市經國路二

段491號）。

四、參加對象：職業學校（含高中附設職業類科、綜合高中專

門學程、進修學校）機械群科教師，歡迎機械群科教師踴

躍報名參加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50000113

■■■■■■實習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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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請服務學校核予參加人員公（差）假及課務排代，其差旅

費由各服務學校依規定支給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15年1月25日（星期日）前於Google表單

報名（https://forms.gle/bc3se56mitBm68b47)，人數以

25人為限。報名未滿一半人數則延後辦理，以報名先後順

序額滿為止。

七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有關因應颱風、地震、水災、火災等不可抗力之重大突

發事件作業處理程序：

１、於研習舉行前一日發生者，由辦理單位決定是否延期

辦理並於當日下午3點公告於機械群科中心網站最新消

息。

２、於研習當日發生者，依《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

業辦法》，若研習辦理地點之地方政府公告停班或停

課，則延期辦理並另行發文通知。

(二)為鼓勵偏遠地區學校踴躍參與，本次研習提供服務學校

花蓮、臺東、金門、屏東等縣市之學校機械群教師研習

日前一晚（2月2日）住宿費補助2,500元及來回交通費，

1校1個名額，請於研習當天攜帶相關收據及資料以供核

銷。

八、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114學年度機械

群科中心工作計畫內支應。

九、檢附研習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全國機械群各校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(技術型高級中等學

校課程推動工作圈)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

70

9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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